R 24 ATERBRG AP
H AR A g
FMEILA R R
Y A
# £ RRRRERFF AN

R
R AEA @
HFMANIEA Y
PR FARGREFFREE L ZYIRE R ) AR ARLI4ED
IR T AR g HlideT

_| <

—_—

Rt 2 372 BRIEZ B35 .
EEET Y RA -
7224
- S RZ3
BEF RRRERF AP (THRL 27 )p fLH 53704
Dassault Systémes SolidWorks Corp(™ ﬁ;Dassault w )
’*Lrévi & SOLIDWORKS#5 %8 o & #tvti— £ 23242 4% > 2
PR ARIISEG? 13 BiEAdeRELATT 23R fi( FE %
aﬁ%ﬁ)*@ FRE > RELIISEG? 14p Ew L3
i G A S A A ﬁ%xiﬁﬁﬁ’@ﬁiﬁﬁﬁﬁi
A PR ARG E 3712300 0 & T SOLIDWORKS P
remium#e § 5 (- £ ) ~ " SOLIDWORKS Premium#e § 45 jie
PRAEE (= &)y > TRV ERHMRT S BE(- 5 )
(THLALHEM) > PRL DT 228 EBF T2/ kL4
W o~ TEEIDRME - oo AR 2 7R3
E67 24p %R 3 R AT AR H D TSOLIDWORKS 7 i ¢
0 & 3%, ~ " SOLIDWORKS Premiumsz 3" %4 5 -~
"SOLIDWORKS f2 B2 3" %4+, ~ T FRRNER F+# L &P
Bz vt )~ T S W% ®H 2 SOLIDWORKS#c #8422 P 2 |

1

ﬁ}%\\‘é‘



i

i # %8 ~ Dassault = & Lr:"l—,‘ii,fi«‘i'ﬁx
X R Y Rz BELIER L B2

3 CERBARES B2 M FPRAT1I3ET
TSP H I RERL P AFILHER AR E AL S

SR E TP %#Eﬁé’},%'%f R RARE 27 Kt
BURRL LT i «;z%’vZSITIQ“IIE%L; Foa £
o 37 (TR )20 4, TH0R~ E3E o ¥ BEP (D)

\-7}%:

—\
T
R SR L

(B R v
>
T

2
T (
HR22084, 750~ » Th AitAetihd Ai¥idz
FHR L FELFALEPEL AL DR M
31 FJ»‘HL T o (E);‘;;%g/;%ﬂ, ?}t A—ﬁ

422

;\‘lm \:
\\‘*
Lty
S

|
oy
N
il
>

N
4
™y
?@
—
e

;
4
e

o7 iDassaulte @ Ak AfrE- &80 pfE IR
3§ﬁf@2%’ F2 pl04# Bdoe HpEER 4 X
2 3% 0 113#67 24p 42 2 &3
VP PRI R AL
;‘éi,w-@%*"’rvr}t A T
T %7 E REFNITEZ T > TR ERE
AREE > 50D Zfﬁ‘»’“‘ oz 1 fE7 7 2 4 T SOLIDWORKS
#3294, ~ T SOLIDWORKS Premium#: 3" %
"SOLIDWORKS 1 fz @l 2'%# |, ~ "T# 2L 27 B =
FLEP B E N S W‘ﬁ;ﬁ‘ o & Bz 2. SOLIDWORKS
Bt W RBREEP e RIER
B ARY %fﬁr’?’“s*r“,fiﬁ@i‘éf' = S
L AT R BELHET Y R
7 RFT o RERAIFITREL F3F
SEUREC T ESHED (P RE 2R BEHFHEE Y o (D)
Prd ORE QI EHeR 2 fIHA FRERFAEL K
o
FEFERETA(A AL F1962 19TF » x50 o
NP )

[
PN
MopE TE R

: 5

SOS oA B oSk
»

R Pxﬁg

%

N
N

o

(]

SN
o

~

v
=4

W

™
1%
W

—
o

F o P
b N - A

/
m\A

jpas)
w3
e
L

¥ O3

A
o
ki
iy
I
)’

=
:mwc@w

Rt
w
7
Dy

‘A,
-né_t!\\’
pas}

w3

v
T

-

AR



N

?%?113ﬁ6@1357§5§,fs£§ﬁ HBe R 2R &

(=)t 4
11367 147 KRR T2 BB HAP -

S I ;%'p20g4 750’b"7§FT—-§?2,‘,L‘] ERE AR
RTHE > WRIRpPE o ERE “H'TE@ s
BN E I ALE L E 2@ E o SE R

B S ST - 2 R RE0%en R iz g & o

(S 5 ’5?11343E 67 24p ¢ =2 "SOLIDWORKS% i ¢7 % & i2
2%+, ~ TSOLIDWORKS Premiumsz 3"'#c44+ ; ~ T SOLIDW
%mlﬁ@ﬁ“%ﬁj‘rﬁ*@%%*§+@#i
ERTI = W% # = SOLIDWORKS#r 8 iztgzm & | o

=) Rk 2 %?11341 T2 8P MR S oAk 2 o 7 R
fEEm 2 o 2 2731372 18p &l » & 77
11362 24p %= = 2 i & F% > }ﬁ'%}i@-llj/‘rj Eiﬁ o

(A 2 2 & 12 4 SOLIDWORKS # %8 3= i\ por P,
SRR LN P d S R \ﬁm“'%%iwu
DWORKS ~ DraftSight 2 &% #c%8 - % & FDassault Systeme
s SOLIDWORKS = @ & /2 g2 #ic%8 » § = E&]“"% ¢ m»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 & Fi 4 #v3 B § = @ itk i@ * ch & 2

=

et
[}
o

R g TR RRE RS B o
A B ERIB(ALEFIINE » D RHAFEN G D NPR
#)

(L GEBT L P?

Ehigd 27 T it hELWEE T2 BHEHBT

E)VR4 2 $231ERIFFME 2P f B LT R
7 d 7F

B
H
i
I
Y (ﬂ}

?“W""&fﬂ‘f}” pr AR R R R
Wrxide ko MFEREFEA 2 EF IR TURZ YD

v O MR ENFEEES 2 iﬁ‘Q¥Pi¥ﬁiﬂw
— Xy ;%‘_;}7%\?\7}, ’ ﬂ\'f/‘fs:ﬁ% E E]l] F)# IF' Ja E]IJ

&
j_‘”){
{Q,
=
A
™



hz GANp BT 22 B o B2 AH (B F 2
e 113E B 5 v F 538555243 0 %) oA g AR
BHgT2Z P FERE AT 2 224k T SOLIDWORKS P
remiumfe §Fix(- &) -~ rSOLIDWORKS Premium#e § =5 jiw
W»ﬁ'@fﬁ(“ﬁ)J s TR EH RS (- &G okl

S

), T S AT HRER Y R R REZ Y =
b P RIEZARI LIS RERE L ES R
Z_ s Akl ER Y o & LLkP o

(D2 27 g 1084—’c 1% 2p %r\‘ 2 Dassault 2 & fd e - 2
EEPESHE S8 LM i 3 ¢ #l¥r Dassaul
to & *—"Lrt'i—??iﬁ%é?ﬁﬂ? < % ~Dassault= @ & ~2023% 3"
lporh Bz EmEp <2 5 22024117 18p £33 p 3R
B>t TDassault= @ 2442 o 2 £ £ {7 SOLIDWORKS Ultim
ate #4x TESOLIDWORKS2025 & 3Tk & | 2. SR H A% 7 (&
¥ %70~1412 143~ 102 182F ) > wam B F XL H R
T_o ¥ RAI04E9? 22p ~ B E P 25D B AL ’ér?’Ei‘%
Dassault 2> # 2. SOLIDWORKS Professional #c%8( ¥ % 85
2927 ) EGR AR A EY AL &P ZDassaulta oL 2
cﬁa%’m%iiz%o
Er4iEZpgs 2Pz inqds+5 T2 28, ~ T
s L - o AL AP G A TR LR
W2 FHBdokd s o g )8 2 g 2 KR (H]4o
), ~ "Dassault= é’f]&,;s R TI R EE D RAsZ BB
EHRgES B ii?‘rﬁ»% DFTAE N 2 (A 5106
'E") o AL o P RREH L a2 2 5N %R 1 R B (FrDassau
t2 P )L RS T RE PREAEL T T
a*r‘,liijﬁ%%"”\ GEFFRE Y P AN TARL P % PR E
LR RN E 2 B REFED S
H_
Y

‘T

i
R g - ;‘“5 U
A L AR NP - R A
E 2= l‘?}‘_a";".%}ﬁﬁfé;’j'?liﬁ
6~198F ) o ot : L & £4F Ef%4és@rﬁ%ﬁ

B



FEHPA TR ANT o mRE P RERE S EZE
Bz s X HMIERF TP EF2 A g2 B0 KA BH
FATRE NP IRFLLENAMBEFRNZF 6 T
(AF2¥d %247F ) > ¥ &=SOLIDWORKS#c %8 p 20215 A B 42~ > D
assault= & 2 £ &DVDR R G & > ZREFZP RAELRERE T
i\" /p‘ﬁiﬁr‘aﬁ"w—%f‘ﬁifﬁ’%éﬁ T i A S 4
Lo F R R dt R ‘53*—?%7}%‘%3‘?:???@’@1%7‘])\7])
R R LS R R % ?%”Tﬁ’%
AARER L EARF 0 BT AR %EE“‘ g3 B AT i
BUSH il ? T e G S8 D
MARFEREHL R CBREIARAL P AS Aok E G 0
4%‘%3’%—£§:$ ARFF 3 X 2 ’“fﬁk;ﬁ”‘% »
g R I XK AR IERAR IR HA €2
Bt Z X EMEFZ(FE $2231224F ) » ¥ &Dass
ault’?'ij-%<a#i Bp o 72021 F 2R 2 EF MY
Soo@m GUEERBRBERE B
Rl FRER kT N%-“’*”ﬁé‘é

1—l N.ﬁ

FARE z!—g,?gﬁ
SRR RN S AR S I R R L
e o R ST EREE T X AHTH O I ARE TR
FrEe K AL R ERRTE S ARERRY R D
AR SR RN D R A A S RS RL
PP ok 2

T T R 2 ¥ f‘/:‘"]‘@’gﬁ,ik}%!&/\‘—‘F'B'Qr__j'i-g)g?j:\

REGECS AR S 8 R AL - {QR R L o g AR -
A KRB ﬂkr‘s}#h_)ﬂ R4 p g 2t 2 3]13#6
24P 3 R A ek K X 8 > 7~ 3 % 40 TSOLIDWORKS it
§o 328 ﬂg‘* G (A E%36F )E 2 > s o 7]
3EGY24p B I R e B RFRE TP F S

“J

N

Fodi BFIRL 4 R K L T, G Ak
2 2 P 4% -2 SOLIDWORKS #c#8 R4t A 5L > & &2 % %
(bm@'{ﬁ)mﬂ%’mﬁﬁ4*WﬂMié$%}iﬁ%
HE > 2@ TR 3ET 80 F 82 2 &



(Afe®d 5200 )& RF NRBEEP > T AL L 272
Mok o2 P (RHmUSB ki) » WAar R p 4T M TR
BORA D P RE & AL R R Ak 2 2R PR
DAL AP F A L L P (ERUSBE L) 2
R E PR ARG A HITFLEE > R
IR AR A ORER o

() o 2 8= n%ﬁ@}ﬁ@ﬁ%rm%wnas%ﬁiﬁ@%
SR Rbsz BRELE H3RfE~ 2 > RkE 07 51081

P2p A2 S Dassault e & Ak FFrE- 2 SRS

AE AL X RA104292 22 s E 25D 8wk
2 o & P ¥ Dassault = # 2 SOLIDWORKS Professional #t
1 ‘i%’?’*%—piz Fhomit o P FA XL RGN AR F P
THEMEI AL RS E IR AP PR
23 a 2015F B EAL ST AR LA

NE o T EK D AEER - 113£6% 24
TP RELERE Iy RPEEGRE FFRE

LR & ]‘»ﬁ :ﬁi‘%’i:. :"Dassault’éfJ ME Lk a—ﬁﬂ*"
T (A

5
AP o P F ik @%"'Dassault =
=iEE ﬂg“L(ﬂ\Pmé%QZB,LZZIE) Eiu 4
LAEARS AR PR K P A ML XS
7 € #& =R 2 Dassault = & b’Lr:" Ly )_Zgr‘%
AR ALEE - BRI HREBT > ELAY
TRASEH EHRAL T mEP (MRS %:126 194
T B X Rz % KRS Dassault o @ srdg i o
Qﬁgﬁéﬂﬁi@%ﬁ%’%ﬁﬁﬁ%’%@@%i%%
ault= & 2. ;ST 4 % L ek > p 7 O W Dassault = & 2 %
TR R A AR 2 PR LR R OB L RIS R
RASEFEPL AL EMIERY 0 ¢ ok LD
# TR Y 74 YDassault = @ e IR i BURLNESE 4

Wﬁ~
"b 3
xﬁ:m
e
(w
«k



Mo X2 7 A AR 2 R AR o R P INA A E B
AR e
(B)F A2 = P HEfl 0 113267 ma%ﬁAﬁ~lﬁwéﬁﬁﬁ
ZE I FRT NN F ¥ — BSOLIDWORKS #¢ 48
* R B #R2 E%'~$ﬁ25%5§1&&§§%¥ﬁ
o PTIU L AREF LG PRE K AL P e B2 PR R B
AL P BT ENEFF(ARIFIHT) - AE
B2 F AR A S P13 06 24p 3 REArA 2 A AREF T
NP R AT REmE L A iz R ep e 3 2
ts SOLIDWORKS#c %8 z_ & * K 5= = (A= ¥ %1953 196 | ) °
HFhCEATERL SO IRFEL LB MG IEFEEN
pLIZET? 10p A2ig 4 3044 o @ 2500 EECADL %EEFF/F
o FF RS RAERN B EEMRA B YL A

N“

‘o g

THAAFLIRFIE R gk A B ERA RS
TRAREFEE AP R e T A g P TRANE S
FAELIFE A0 ot ERAFRETH 51 RE
wa 20158 FERE 2 FAARZAS RAEPF 0 TR
T T R/ AEER > FEE P HERL DD EaEh
ESFRBE-FIRL R d REZRIFUEREF AR
TSRt T K LR T TAN T RES
A ERE PR EMNS B 6@ USBHE R
G RFEFEZES ) L P ET I RARL 0P
W2 A BRI EERARE s > 2R
@ﬂ??’ﬂﬁﬁm%mmzﬁﬁagpﬁééﬁ%ﬁgi
Bo. A m AT A F8yE X BRI FRETR T2

FROGFFERARE RS %ﬁi#*wéﬁﬂﬂiﬁ’

Lo

=
%i&ﬂﬂ;’%ﬁ?%ﬁ; A I
1@ﬁﬁi“’%ﬂgﬂixi¢%$yéwiﬂé@
wrdn A 2 TR NI 2P RILHEL B e 2 6
ARt Firrid  ERA B4 7 FRE Y

P HE o BHw o P08 Rz LT 2R 2
%

]



B fRisd od At e S BRL W‘ﬁﬂ?%ﬂﬁﬁi%

2 EFE (AR F222222TF ) 2 TP A X B e

# B*xﬁa@Wﬁf;Wé%%&ﬁﬁé?ﬁﬁﬁ“

BRE2ZE 88 HE P2 RN FRET :
el 2 R4 R %*u(%Pmbs%iZS?_LZBQE) mE A E DBk
P2

NP PRI P e A (ARE S 2UIT R G
TRELNAL FE AL :Wmf%%ﬂ’ﬂaxﬁj,
I”ﬁ :'?L'H(r " 2. ;ﬁ; Z X EREE A ;\;.HN 24 ;31.]. 4 T; % :B_
"? o ¥ v 3,}#\4 ,\‘;j ’\113-&6 24B /»\ﬁ ’ ‘_:' %_'é_’ f‘/fzi

ﬁw’ﬂ&ﬁ@ﬁﬂkkﬁ;*“W$/%%%??ﬁﬁﬁ%M1
ssault= @ 2. SOLIDWORKS#c 88 & B » txdk 2 o & 8 23035 7
ok ki R ﬁ"z\'T‘F?E}%!L kN ECEZ R e 0 TR
AL NPT B TR F AL P2 1R TSOLT
DWORKS % fi-lfi"sir 2y 2%+ ; ~ T SOLIDWORKS Premium
#2234+, ~ TSOLIDWORKS 1 #2 Bl #c4 , ~ T2 2
PRI FEEPEE RE | s Tt o7 B2 2.S0LI
DWORKS #rigszfezm & 4, &t » o B RAEEP 2 25§ Das
sault = @ kﬁﬁ%’&ﬁﬁ?éﬁfﬁqﬁ% FANCIE
g 1 Emﬁ;% S RNMFRMRBIRBE O RT A E
WA EE o

REL W2 2PE ERLRESH B HE > R DR

T R 2P E R R TS A EE L EE R R
FARRE AP FVF BT I R AR KA 0 R
iRz % 231 0% % 190 s A & % 1204, 750~ 2 2 B 2 )
P
aﬁﬁiﬁﬂﬁﬁ”ﬂﬁﬁ’@ﬁﬂ@?°

ef ™
AEEHECGZP I SR HA2 STF AP T 22 TR B
P EARTES FEE P L”J “*%%4%%" 57— -



M ERGBRRANITERS o

Joh PR A Z] A }@“ﬂiiﬁii?ZOBWW%%V%%Tié%%%%’_
ﬁ%@ﬁJ FREFAEFFEMAFEFEZRI0ER1E L
CELEATEFTRAALER AT ORTRY BT HE
r;zF’févﬁ-’g‘ﬁﬂg li‘—'ﬁ’ﬁfi‘i&ﬁl FFBLRL(FLHTP ) AT
Ml P2 T RA ok ERFRA Y - BHHER LR
g’%\:}’lj% [}

|~ .

mmu

PN

= Bf

'

CHFZFAEHFREE

o~ ARTRER B R o AR R N Z R R
T2 RS o

T "D‘:ﬁ\}\—»-ﬁ-ﬁifio

bl N

I
7.
X
|
\\th
=

|

a
<

»
~

AN FZFERLIER

S N HB PRI RLE T EFLFEAATTAZEE o
PEAZFB S ZBENZ 8 B :%;p7ﬁm,éggaé
AN LR IR E R AT R T



10

—

ETINS

|
5
%
'nu\’

>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79號
原      告  知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湛翔智 
訴訟代理人  李世章律師
            徐念懷律師
被      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建興 
訴訟代理人  陳忠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著作權其他契約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自稱其為訴外人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下稱Dassault公司)所銷售SOLIDWORKS軟體在臺灣唯一合法授權之經銷商，被告公司於民國113年6月13日傳送如原證1所示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與原告審閱，原告於113年6月14日簽回系爭報價單，被告公司亦於當日簽屬系爭報價單，依系爭報價單約定被告公司應於系爭報價單簽訂後30日內給付「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一年)」、「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技術服務合約(一年)」、「培訓教材電子點數(一年有效期限)」(下稱系爭軟體)，即被告公司之主給付義務為「交付系爭軟體」、「確保系爭軟體同一性」。詎料，被告公司雖於113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所，然僅提出「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實威國際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實威國際開立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等物品，卻未交付系爭軟體、Dassault公司所出具之系爭軟體授權文件和系爭軟體完整且原始之序號以證明被告提供之系爭軟體屬於經原廠授權銷售之合法軟體，嗣原告於113年7月8日發函催告被告公司履行交付義務，遭被告以完成貨品交付義務為由而拒絕原告之請求，顯見被告公司已陷於給付遲延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4,75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4,750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第一項聲明宣告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合法授權代理銷售系爭軟體之經銷代理商，原告自104年開始向其購買系爭軟體，從未發生授權之爭議，113年6月24日被告公司於派員至原告處所安裝系爭軟體時，發現原告指定欲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安裝非合法之系爭軟體，故被告公司無法於該電腦安裝系爭軟體，並表示若原告提出乾淨之電腦後，可再連絡被告公司派員安裝，當日被告公司之工程師亦交付「SOLIDW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 工程圖培訓教材」、「被告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被告公司開立之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與原告，前開授權證明書記載授權序號，原告亦可透過登載該序號即可下載系爭軟體，故被告已依約履行軟體授權服務契約交付義務並無遲延給付情事，且原告亦未說明其因此受有何損害，原告提起本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96至19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13日傳送系爭報價單與原告審閱，經兩造於113年6月14日簽屬該報價單，約定被告應給付項目為系爭軟體，售價為20萬4,750元，備註一第2點約定：交貨期限為訂單簽定後，即於30天內交貨，並開立當月訂單發票；第3點約定：未經雙方同意，單方不得取消訂單，經雙方同意取消方應給付另一方總價50%的懲罰性違約金。
　㈡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已交付「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實威國際開立電子發票及附件」、「實威國際開立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
　㈢原告於113年7月8日以律師函通知被告公司限期交付系爭軟體授權證明書，被告公司於113年7月18日函覆，表示其已於113年6月24日完成交付義務，原告應依約給付貨款。
　㈣被告公司所交付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載明：「茲證明知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之SOLIDWORKS、DraftSight產品線軟體，為原廠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公司合法授權之軟體，實威國際已向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原廠告知有關貴公司軟體使用的合法性......」，並列明授權序號。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9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約定系爭報價單性質為何?
  ㈡被告公司是否已履行系爭報價單約定之給付義務?
  ㈢原告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負遲延給付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385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就系爭報價單約定之內容為原告付費，被告公司提供「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一年)」、「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技術服務合約(一年)」、「培訓教材電子點數(一年有效期限)」，可知此為系爭軟體授權使用1年期間之授權契約，故被告公司就前開授權契約應負之義務為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爭軟體1年使用權，合先敘明。
　㈡被告公司自108年1月2日起即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之合法授權經銷商，銷售系爭軟體乙情，有乙證1所示Dassault公司所出具之授權證明文書、Dassault公司西元2023年3月1日所出具之授權證明文書、西元2024年11月18日經濟日報關於「Dassault公司與被告公司共同舉行SOLIDWORKS Ultimate旗艦版暨SOLIDWORKS2025最新版本」之報導在卷可參(本院卷第75、141至143、175至182頁)，故前開事實足堪認定。且原告於104年9月22日、同年月25日曾向被告公司購買Dassault公司之SOLIDWORKS Professional軟體(本院卷第85至92頁)，足認原告對於被告公司為Dassault公司台灣之代理商乙情，並非完全不知。
　㈢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之主給付義務為「交付系爭軟體」、「確保系爭軟體同一性」，故被告公司有義務提出「承載系爭軟體之載體(例如光碟、隨身碟)或具體指明其來源(例如網址)」、「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所列完整且原始之序號及其授權文件」，然被告公司並未提出云云(本院卷第106頁)。被告公司辯稱其給付軟體之方式係交付原廠(即Dassault公司)所給之授權序號，於電腦登載授權序號後，即可下載系爭軟體，又系爭報價單中並未約定被告公司必須提供系爭軟體原廠出具之個別授權證明書，又系爭軟體無法順利安裝後，被告公司一直與原告聯繫是否要再約定安裝系爭軟體之時間，但原告不願意，並非其不願交貨等語(本院卷第126、198頁)。經查：觀諸系爭報價單就被告公司履行授權系爭軟體內容之方式並未約定，故被告公司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爭軟體1年使用權即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義務。觀諸證人即被告公司工程師吳奕霆於本院證述時提出之書面資料(本院卷第247頁)，可知SOLIDWORKS軟體自2021版本開始，Dassault公司不提供DVD實體貨品，建議直接自原廠網頁下載，或洽經銷商取得安裝軟體，客戶如有實體貨品需求，被告公司會協助將原廠提供之通用安裝檔案資料，轉存入DVD中，客戶可以向被告公司索取軟體安裝檔之載點做下載，如未先準備安裝檔案，在安裝服務時，工程師會詢問是否能透過USB，將通用安裝檔，放入欲安裝之主機。又證人吳奕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客戶購買被告公司產品，如果客戶有能力安裝，不一定會需要工程師去安裝，除非業務有需求，才會預約工程師前去安裝，本件是業務人員有預約，其才會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等語(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可知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自西元2021年之版本已不提供實體貨品，而係以提供原廠授權序號，登入序號後，自原廠網頁下載系爭軟體，若購買系爭軟體之客戶，若有能力者，可自行輸入序號，自官網下載系爭軟體；若客戶無能力或有實體貨品需求，被告公司會提供通用安裝檔資料，由被告公司派員協助安裝；據證人吳奕霆前開所證，本件應係原告向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請求協助安裝系爭軟體，被告公司始會派工程師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是原告公司一開始並非請求被告公司交付承載系爭軟體之載體(例如光碟、隨身碟)或具體指明其來源(例如網址)由原告自行安裝，又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亦有提出「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本院卷第36頁)與原告，足認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時已準備好依報價單約定之內容為債之給付，係因原告指定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存在非被告公司提供之SOLIDWORKS 軟體原廠授權序號，而無法安裝(此部分詳後述)。再者，細譯原告於前開無法安裝系爭軟體情事後，委託連邦法律事務所於113年7月8日寄發之律師函(本院卷第25頁)僅要求提出授權證明，並未要求被告公司交付系爭軟體之載體(無論USB或光碟)，可知原告自始至終係要求被告公司派員安裝系爭軟體，係於提起本件訴訟時始提出被告公司需交付系爭軟體之載體(無論USB或光碟)之請求，難認被告公司有何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㈣原告雖又主張被告公司應提供「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所列完整且原始之序號及其授權文件」，然被告公司自108年1月2日起即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之合法授權經銷商，銷售系爭軟體；又原告於104年9月22日、同年月25日曾向被告公司購買Dassault公司之SOLIDWORKS Professional軟體，並未發生爭議，業如前述。且證人吳亦霆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其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前，曾查詢公司內關於原告之資料，看到原告於西元2015年買過被告公司相同之產品，但交易內容，並無註記需要提出代理證明，113年6月24日其將安裝手冊提供給原告，並有說明安裝流程，當時原告之員工郭娪綺沒有要求其等提出Dassault公司出具系爭軟體之授權證明等語(本院卷第223、226頁)，而系爭報價單中並未記載被告公司必須提供系爭軟體Dassault公司出具之個別授權證明書(本院卷第23至24頁)，足認原告就系爭軟體之交易過程均未提出此項要求，且系爭軟體之安裝方式係被告公司會提供原告Dassault公司所出具針對原告之產品序號，該產品序號是針對每一個交易對象單獨所有，登載序號後即可下載系爭軟體，業據被告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第126、194頁)，是系爭軟體之安裝序號既係Dassault公司所提供，即已符合原告要求之原始序號，輸入該序號，始得連接至Dassault公司之系統下載系爭軟體，自可獲得Dassault公司之授權認證，況本件被告公司就系爭授權契約應負之義務為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爭軟體1年使用權，已如前述，被告公司是否須另行提出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出具之授權證明，並非履行系爭授權契約之義務。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顯不足採。
　㈤另被告公司辯稱：113年6月24日業務人員、工程師去幫原告安裝系爭軟體時，發現電腦內存在另一個SOLIDWORKS軟體使用序號，然該序號並非被告公司所銷售之原廠產品使用序號，所以工程師沒有辦法安裝被告公司所銷售之正版序號，所以不是被告公司不履行合約等語(本院卷第195頁)。原告雖不否認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有派業務人員及工程師至公司安裝系爭軟體，然否認欲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有其他SOLIDWORKS軟體之使用序號云云(本院卷第195至196頁)。經查：證人即被告公司工程師吳奕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自112年7月10日起迄今於被告公司任職，擔任CAD工程師職務，若有客戶需要安裝軟體，會透過業務人員預約工程師，並帶領工程師到客戶端去做安裝，本件也是由業務人員帶其至原告處進行安裝，拜訪客戶前，其會以公司電腦查詢客戶資訊再去安裝，本件也有在安裝前查詢原告資料，看到原告於西元2015年買過被告公司相同之產品，但交易內容，並無註記需要提出代理證明，安裝當日其與被告公司之業務謝松廷、廖胤傑一同至原告處，由原告之員工郭娪綺接待，其等有向郭娪綺確認要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並詢問該電腦是否有安裝檔案，若無安裝檔案，其會使用USB將安裝檔案放入該電腦，執行安裝之程式，但當日該電腦出現非被告公司代理授權之軟體序號，其將該序號截圖，做成出訪報告，需要回到公司，才能確認所出現之序號是否為被告公司所代理之序號，才能決定後續是否繼續安裝，其將該情況告知同行之業務人員，請業務人員與原告協調更換電腦或擇日再安裝，並請郭娪綺簽署出訪單，其回公司後，確認該序號並非被告公司所代理之序號，要請原告提出該序號之代理狀況才能決定後續安裝之處理方式，所以當日沒有安裝成功，是因為原告所指定安裝之電腦出現非被告公司代理授權之序號。之後其有再詢問業務人員後續如何處理，業務人員表示待原告回覆，嗣後才知道本件已經被提告，所以就沒有接到要再安裝之通知等語(本院卷第222至227頁)。且互核證人吳奕霆當庭提出當日安裝系爭軟體時之電腦螢幕畫面與被告公司曾經授權原告之序號紀錄，被告公司之電腦螢幕確實出現非被告公司出售之授權序號(本院卷第237至239頁)，而證人吳奕霆提出當日之技術服務出訪紀錄表(本院卷第241頁)確實有記載「序號問題，待客戶處理完電腦內序號狀況，再做安裝」，並有「郭娪綺」之簽名，足認證人吳奕霆前開證述勘信為真實。可知，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因原告所指定安裝之電腦內有非被告公司經銷授權Dassault公司之SOLIDWORKS軟體序號，故被告公司無法於該電腦安裝系爭軟體，並表示若原告提出乾淨之電腦後，可再連絡被告公司派員安裝，當日被告公司之工程師亦交付「SOLIDW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 工程圖培訓教材」、「被告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被告公司開立之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與原告，前開授權證明書記載Dassault公司之授權序號，原告亦可透過登載該序號下載系爭軟體，故被告已依約履行軟體授權服務契約交付義務並無遲延給付情事。　
  ㈥綜上，被告公司並無原告所指稱給付遲延之情事，原告前開主張，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公司並無原告所指稱給付遲延之情事，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因此需負遲延責任，要無足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204,7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詳予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79號

原      告  知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湛翔智 

訴訟代理人  李世章律師

            徐念懷律師

被      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建興 

訴訟代理人  陳忠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著作權其他契約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

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自稱其為訴外人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下稱Dassault公司)

    所銷售SOLIDWORKS軟體在臺灣唯一合法授權之經銷商，被告

    公司於民國113年6月13日傳送如原證1所示之報價單(下稱系

    爭報價單)與原告審閱，原告於113年6月14日簽回系爭報價

    單，被告公司亦於當日簽屬系爭報價單，依系爭報價單約定

    被告公司應於系爭報價單簽訂後30日內給付「SOLIDWORKS P

    remium租賃版(一年)」、「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技術

    服務合約(一年)」、「培訓教材電子點數(一年有效期限)」

    (下稱系爭軟體)，即被告公司之主給付義務為「交付系爭軟

    體」、「確保系爭軟體同一性」。詎料，被告公司雖於113

    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所，然僅提出「SOLIDWORKS零件與

    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

    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實威國際電子發票證明聯

    及附件」、「實威國際開立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等

    物品，卻未交付系爭軟體、Dassault公司所出具之系爭軟體

    授權文件和系爭軟體完整且原始之序號以證明被告提供之系

    爭軟體屬於經原廠授權銷售之合法軟體，嗣原告於113年7月

    8日發函催告被告公司履行交付義務，遭被告以完成貨品交

    付義務為由而拒絕原告之請求，顯見被告公司已陷於給付遲

    延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4,75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20萬4,750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第一項聲明宣告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合法授權代理銷售系爭

    軟體之經銷代理商，原告自104年開始向其購買系爭軟體，

    從未發生授權之爭議，113年6月24日被告公司於派員至原告

    處所安裝系爭軟體時，發現原告指定欲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

    內已安裝非合法之系爭軟體，故被告公司無法於該電腦安裝

    系爭軟體，並表示若原告提出乾淨之電腦後，可再連絡被告

    公司派員安裝，當日被告公司之工程師亦交付「SOLIDW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

    材」、「SOLIDWORKS 工程圖培訓教材」、「被告公司開立

    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被告公司開立之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與原告，前開授權證明書記載授權序號

    ，原告亦可透過登載該序號即可下載系爭軟體，故被告已依

    約履行軟體授權服務契約交付義務並無遲延給付情事，且原

    告亦未說明其因此受有何損害，原告提起本訴並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㈡訴

    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96至19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

    或刪減文句)：

　㈠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13日傳送系爭報價單與原告審閱，經兩

    造於113年6月14日簽屬該報價單，約定被告應給付項目為系

    爭軟體，售價為20萬4,750元，備註一第2點約定：交貨期限

    為訂單簽定後，即於30天內交貨，並開立當月訂單發票；第

    3點約定：未經雙方同意，單方不得取消訂單，經雙方同意

    取消方應給付另一方總價50%的懲罰性違約金。

　㈡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已交付「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

    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

    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實威國際開立電子發票及附件」

    、「實威國際開立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

　㈢原告於113年7月8日以律師函通知被告公司限期交付系爭軟體

    授權證明書，被告公司於113年7月18日函覆，表示其已於11

    3年6月24日完成交付義務，原告應依約給付貨款。

　㈣被告公司所交付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載明：「茲證明

    知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之SOLI

    DWORKS、DraftSight產品線軟體，為原廠Dassault Systeme

    s SOLIDWORKS公司合法授權之軟體，實威國際已向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原廠告知有關貴公司軟體使用的合法

    性......」，並列明授權序號。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9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

    句)：

  ㈠兩造約定系爭報價單性質為何?

  ㈡被告公司是否已履行系爭報價單約定之給付義務?

  ㈢原告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負遲延給付損害賠償責

    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

    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385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就系爭報價

    單約定之內容為原告付費，被告公司提供「SOLIDWORKS Pre

    mium租賃版(一年)」、「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技術服

    務合約(一年)」、「培訓教材電子點數(一年有效期限)」，

    可知此為系爭軟體授權使用1年期間之授權契約，故被告公

    司就前開授權契約應負之義務為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爭

    軟體1年使用權，合先敘明。

　㈡被告公司自108年1月2日起即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之合

    法授權經銷商，銷售系爭軟體乙情，有乙證1所示Dassault

    公司所出具之授權證明文書、Dassault公司西元2023年3月1

    日所出具之授權證明文書、西元2024年11月18日經濟日報關

    於「Dassault公司與被告公司共同舉行SOLIDWORKS Ultimat

    e旗艦版暨SOLIDWORKS2025最新版本」之報導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75、141至143、175至182頁)，故前開事實足堪認定。

    且原告於104年9月22日、同年月25日曾向被告公司購買Dass

    ault公司之SOLIDWORKS Professional軟體(本院卷第85至92

    頁)，足認原告對於被告公司為Dassault公司台灣之代理商

    乙情，並非完全不知。

　㈢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之主給付義務為「交付系爭軟體」、「確

    保系爭軟體同一性」，故被告公司有義務提出「承載系爭軟

    體之載體(例如光碟、隨身碟)或具體指明其來源(例如網址)

    」、「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所列完整且原始之序號及其

    授權文件」，然被告公司並未提出云云(本院卷第106頁)。

    被告公司辯稱其給付軟體之方式係交付原廠(即Dassault公

    司)所給之授權序號，於電腦登載授權序號後，即可下載系

    爭軟體，又系爭報價單中並未約定被告公司必須提供系爭軟

    體原廠出具之個別授權證明書，又系爭軟體無法順利安裝後

    ，被告公司一直與原告聯繫是否要再約定安裝系爭軟體之時

    間，但原告不願意，並非其不願交貨等語(本院卷第126、19

    8頁)。經查：觀諸系爭報價單就被告公司履行授權系爭軟體

    內容之方式並未約定，故被告公司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

    爭軟體1年使用權即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義務。觀諸證人即

    被告公司工程師吳奕霆於本院證述時提出之書面資料(本院

    卷第247頁)，可知SOLIDWORKS軟體自2021版本開始，Dassau

    lt公司不提供DVD實體貨品，建議直接自原廠網頁下載，或

    洽經銷商取得安裝軟體，客戶如有實體貨品需求，被告公司

    會協助將原廠提供之通用安裝檔案資料，轉存入DVD中，客

    戶可以向被告公司索取軟體安裝檔之載點做下載，如未先準

    備安裝檔案，在安裝服務時，工程師會詢問是否能透過USB

    ，將通用安裝檔，放入欲安裝之主機。又證人吳奕霆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客戶購買被告公司產品，如果客戶有能力安裝

    ，不一定會需要工程師去安裝，除非業務有需求，才會預約

    工程師前去安裝，本件是業務人員有預約，其才會至原告處

    安裝系爭軟體等語(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可知Dassault公

    司就系爭軟體自西元2021年之版本已不提供實體貨品，而係

    以提供原廠授權序號，登入序號後，自原廠網頁下載系爭軟

    體，若購買系爭軟體之客戶，若有能力者，可自行輸入序號

    ，自官網下載系爭軟體；若客戶無能力或有實體貨品需求，

    被告公司會提供通用安裝檔資料，由被告公司派員協助安裝

    ；據證人吳奕霆前開所證，本件應係原告向被告公司之業務

    人員請求協助安裝系爭軟體，被告公司始會派工程師至原告

    處安裝系爭軟體，是原告公司一開始並非請求被告公司交付

    承載系爭軟體之載體(例如光碟、隨身碟)或具體指明其來源

    (例如網址)由原告自行安裝，又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至

    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亦有提出「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

    明書」(本院卷第36頁)與原告，足認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

    日派員至原告處時已準備好依報價單約定之內容為債之給付

    ，係因原告指定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存在非被告公司提

    供之SOLIDWORKS 軟體原廠授權序號，而無法安裝(此部分詳

    後述)。再者，細譯原告於前開無法安裝系爭軟體情事後，

    委託連邦法律事務所於113年7月8日寄發之律師函(本院卷第

    25頁)僅要求提出授權證明，並未要求被告公司交付系爭軟

    體之載體(無論USB或光碟)，可知原告自始至終係要求被告

    公司派員安裝系爭軟體，係於提起本件訴訟時始提出被告公

    司需交付系爭軟體之載體(無論USB或光碟)之請求，難認被

    告公司有何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

    不足採。

　㈣原告雖又主張被告公司應提供「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所

    列完整且原始之序號及其授權文件」，然被告公司自108年1

    月2日起即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之合法授權經銷商，

    銷售系爭軟體；又原告於104年9月22日、同年月25日曾向被

    告公司購買Dassault公司之SOLIDWORKS Professional軟體

    ，並未發生爭議，業如前述。且證人吳亦霆於本院審理時亦

    證稱：其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前，曾查詢公司內關於原告

    之資料，看到原告於西元2015年買過被告公司相同之產品，

    但交易內容，並無註記需要提出代理證明，113年6月24日其

    將安裝手冊提供給原告，並有說明安裝流程，當時原告之員

    工郭娪綺沒有要求其等提出Dassault公司出具系爭軟體之授

    權證明等語(本院卷第223、226頁)，而系爭報價單中並未記

    載被告公司必須提供系爭軟體Dassault公司出具之個別授權

    證明書(本院卷第23至24頁)，足認原告就系爭軟體之交易過

    程均未提出此項要求，且系爭軟體之安裝方式係被告公司會

    提供原告Dassault公司所出具針對原告之產品序號，該產品

    序號是針對每一個交易對象單獨所有，登載序號後即可下載

    系爭軟體，業據被告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第126、194頁)，

    是系爭軟體之安裝序號既係Dassault公司所提供，即已符合

    原告要求之原始序號，輸入該序號，始得連接至Dassault公

    司之系統下載系爭軟體，自可獲得Dassault公司之授權認證

    ，況本件被告公司就系爭授權契約應負之義務為提供原告經

    合法授權之系爭軟體1年使用權，已如前述，被告公司是否

    須另行提出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出具之授權證明，並非

    履行系爭授權契約之義務。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顯不足採。

　㈤另被告公司辯稱：113年6月24日業務人員、工程師去幫原告

    安裝系爭軟體時，發現電腦內存在另一個SOLIDWORKS軟體使

    用序號，然該序號並非被告公司所銷售之原廠產品使用序號

    ，所以工程師沒有辦法安裝被告公司所銷售之正版序號，所

    以不是被告公司不履行合約等語(本院卷第195頁)。原告雖

    不否認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有派業務人員及工程師至公

    司安裝系爭軟體，然否認欲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有其他

    SOLIDWORKS軟體之使用序號云云(本院卷第195至196頁)。經

    查：證人即被告公司工程師吳奕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自

    112年7月10日起迄今於被告公司任職，擔任CAD工程師職務

    ，若有客戶需要安裝軟體，會透過業務人員預約工程師，並

    帶領工程師到客戶端去做安裝，本件也是由業務人員帶其至

    原告處進行安裝，拜訪客戶前，其會以公司電腦查詢客戶資

    訊再去安裝，本件也有在安裝前查詢原告資料，看到原告於

    西元2015年買過被告公司相同之產品，但交易內容，並無註

    記需要提出代理證明，安裝當日其與被告公司之業務謝松廷

    、廖胤傑一同至原告處，由原告之員工郭娪綺接待，其等有

    向郭娪綺確認要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並詢問該電腦是否有

    安裝檔案，若無安裝檔案，其會使用USB將安裝檔案放入該

    電腦，執行安裝之程式，但當日該電腦出現非被告公司代理

    授權之軟體序號，其將該序號截圖，做成出訪報告，需要回

    到公司，才能確認所出現之序號是否為被告公司所代理之序

    號，才能決定後續是否繼續安裝，其將該情況告知同行之業

    務人員，請業務人員與原告協調更換電腦或擇日再安裝，並

    請郭娪綺簽署出訪單，其回公司後，確認該序號並非被告公

    司所代理之序號，要請原告提出該序號之代理狀況才能決定

    後續安裝之處理方式，所以當日沒有安裝成功，是因為原告

    所指定安裝之電腦出現非被告公司代理授權之序號。之後其

    有再詢問業務人員後續如何處理，業務人員表示待原告回覆

    ，嗣後才知道本件已經被提告，所以就沒有接到要再安裝之

    通知等語(本院卷第222至227頁)。且互核證人吳奕霆當庭提

    出當日安裝系爭軟體時之電腦螢幕畫面與被告公司曾經授權

    原告之序號紀錄，被告公司之電腦螢幕確實出現非被告公司

    出售之授權序號(本院卷第237至239頁)，而證人吳奕霆提出

    當日之技術服務出訪紀錄表(本院卷第241頁)確實有記載「

    序號問題，待客戶處理完電腦內序號狀況，再做安裝」，並

    有「郭娪綺」之簽名，足認證人吳奕霆前開證述勘信為真實

    。可知，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

    體，因原告所指定安裝之電腦內有非被告公司經銷授權Dass

    ault公司之SOLIDWORKS軟體序號，故被告公司無法於該電腦

    安裝系爭軟體，並表示若原告提出乾淨之電腦後，可再連絡

    被告公司派員安裝，當日被告公司之工程師亦交付「SOLIDW

    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

    訓教材」、「SOLIDWORKS 工程圖培訓教材」、「被告公司

    開立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被告公司開立之SOLIDW

    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與原告，前開授權證明書記載Dassa

    ult公司之授權序號，原告亦可透過登載該序號下載系爭軟

    體，故被告已依約履行軟體授權服務契約交付義務並無遲延

    給付情事。　

  ㈥綜上，被告公司並無原告所指稱給付遲延之情事，原告前開

    主張，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公司並無原告所指稱給付遲延之情事，則原

    告主張被告公司因此需負遲延責任，要無足採。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204,750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即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詳予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

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

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79號

原      告  知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湛翔智 

訴訟代理人  李世章律師

            徐念懷律師

被      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建興 

訴訟代理人  陳忠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著作權其他契約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自稱其為訴外人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下稱Dassault公司)所銷售SOLIDWORKS軟體在臺灣唯一合法授權之經銷商，被告公司於民國113年6月13日傳送如原證1所示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與原告審閱，原告於113年6月14日簽回系爭報價單，被告公司亦於當日簽屬系爭報價單，依系爭報價單約定被告公司應於系爭報價單簽訂後30日內給付「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一年)」、「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技術服務合約(一年)」、「培訓教材電子點數(一年有效期限)」(下稱系爭軟體)，即被告公司之主給付義務為「交付系爭軟體」、「確保系爭軟體同一性」。詎料，被告公司雖於113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所，然僅提出「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實威國際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實威國際開立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等物品，卻未交付系爭軟體、Dassault公司所出具之系爭軟體授權文件和系爭軟體完整且原始之序號以證明被告提供之系爭軟體屬於經原廠授權銷售之合法軟體，嗣原告於113年7月8日發函催告被告公司履行交付義務，遭被告以完成貨品交付義務為由而拒絕原告之請求，顯見被告公司已陷於給付遲延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4,75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4,750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第一項聲明宣告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合法授權代理銷售系爭軟體之經銷代理商，原告自104年開始向其購買系爭軟體，從未發生授權之爭議，113年6月24日被告公司於派員至原告處所安裝系爭軟體時，發現原告指定欲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安裝非合法之系爭軟體，故被告公司無法於該電腦安裝系爭軟體，並表示若原告提出乾淨之電腦後，可再連絡被告公司派員安裝，當日被告公司之工程師亦交付「SOLIDW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 工程圖培訓教材」、「被告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被告公司開立之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與原告，前開授權證明書記載授權序號，原告亦可透過登載該序號即可下載系爭軟體，故被告已依約履行軟體授權服務契約交付義務並無遲延給付情事，且原告亦未說明其因此受有何損害，原告提起本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96至19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13日傳送系爭報價單與原告審閱，經兩造於113年6月14日簽屬該報價單，約定被告應給付項目為系爭軟體，售價為20萬4,750元，備註一第2點約定：交貨期限為訂單簽定後，即於30天內交貨，並開立當月訂單發票；第3點約定：未經雙方同意，單方不得取消訂單，經雙方同意取消方應給付另一方總價50%的懲罰性違約金。

　㈡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已交付「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實威國際開立電子發票及附件」、「實威國際開立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

　㈢原告於113年7月8日以律師函通知被告公司限期交付系爭軟體授權證明書，被告公司於113年7月18日函覆，表示其已於113年6月24日完成交付義務，原告應依約給付貨款。

　㈣被告公司所交付SOLIDWORKS軟體授權證明書載明：「茲證明知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之SOLIDWORKS、DraftSight產品線軟體，為原廠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公司合法授權之軟體，實威國際已向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原廠告知有關貴公司軟體使用的合法性......」，並列明授權序號。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9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約定系爭報價單性質為何?

  ㈡被告公司是否已履行系爭報價單約定之給付義務?

  ㈢原告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負遲延給付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385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就系爭報價單約定之內容為原告付費，被告公司提供「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一年)」、「SOLIDWORKS Premium租賃版技術服務合約(一年)」、「培訓教材電子點數(一年有效期限)」，可知此為系爭軟體授權使用1年期間之授權契約，故被告公司就前開授權契約應負之義務為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爭軟體1年使用權，合先敘明。

　㈡被告公司自108年1月2日起即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之合法授權經銷商，銷售系爭軟體乙情，有乙證1所示Dassault公司所出具之授權證明文書、Dassault公司西元2023年3月1日所出具之授權證明文書、西元2024年11月18日經濟日報關於「Dassault公司與被告公司共同舉行SOLIDWORKS Ultimate旗艦版暨SOLIDWORKS2025最新版本」之報導在卷可參(本院卷第75、141至143、175至182頁)，故前開事實足堪認定。且原告於104年9月22日、同年月25日曾向被告公司購買Dassault公司之SOLIDWORKS Professional軟體(本院卷第85至92頁)，足認原告對於被告公司為Dassault公司台灣之代理商乙情，並非完全不知。

　㈢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之主給付義務為「交付系爭軟體」、「確保系爭軟體同一性」，故被告公司有義務提出「承載系爭軟體之載體(例如光碟、隨身碟)或具體指明其來源(例如網址)」、「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所列完整且原始之序號及其授權文件」，然被告公司並未提出云云(本院卷第106頁)。被告公司辯稱其給付軟體之方式係交付原廠(即Dassault公司)所給之授權序號，於電腦登載授權序號後，即可下載系爭軟體，又系爭報價單中並未約定被告公司必須提供系爭軟體原廠出具之個別授權證明書，又系爭軟體無法順利安裝後，被告公司一直與原告聯繫是否要再約定安裝系爭軟體之時間，但原告不願意，並非其不願交貨等語(本院卷第126、198頁)。經查：觀諸系爭報價單就被告公司履行授權系爭軟體內容之方式並未約定，故被告公司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爭軟體1年使用權即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義務。觀諸證人即被告公司工程師吳奕霆於本院證述時提出之書面資料(本院卷第247頁)，可知SOLIDWORKS軟體自2021版本開始，Dassault公司不提供DVD實體貨品，建議直接自原廠網頁下載，或洽經銷商取得安裝軟體，客戶如有實體貨品需求，被告公司會協助將原廠提供之通用安裝檔案資料，轉存入DVD中，客戶可以向被告公司索取軟體安裝檔之載點做下載，如未先準備安裝檔案，在安裝服務時，工程師會詢問是否能透過USB，將通用安裝檔，放入欲安裝之主機。又證人吳奕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客戶購買被告公司產品，如果客戶有能力安裝，不一定會需要工程師去安裝，除非業務有需求，才會預約工程師前去安裝，本件是業務人員有預約，其才會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等語(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可知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自西元2021年之版本已不提供實體貨品，而係以提供原廠授權序號，登入序號後，自原廠網頁下載系爭軟體，若購買系爭軟體之客戶，若有能力者，可自行輸入序號，自官網下載系爭軟體；若客戶無能力或有實體貨品需求，被告公司會提供通用安裝檔資料，由被告公司派員協助安裝；據證人吳奕霆前開所證，本件應係原告向被告公司之業務人員請求協助安裝系爭軟體，被告公司始會派工程師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是原告公司一開始並非請求被告公司交付承載系爭軟體之載體(例如光碟、隨身碟)或具體指明其來源(例如網址)由原告自行安裝，又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亦有提出「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本院卷第36頁)與原告，足認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時已準備好依報價單約定之內容為債之給付，係因原告指定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存在非被告公司提供之SOLIDWORKS 軟體原廠授權序號，而無法安裝(此部分詳後述)。再者，細譯原告於前開無法安裝系爭軟體情事後，委託連邦法律事務所於113年7月8日寄發之律師函(本院卷第25頁)僅要求提出授權證明，並未要求被告公司交付系爭軟體之載體(無論USB或光碟)，可知原告自始至終係要求被告公司派員安裝系爭軟體，係於提起本件訴訟時始提出被告公司需交付系爭軟體之載體(無論USB或光碟)之請求，難認被告公司有何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㈣原告雖又主張被告公司應提供「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所列完整且原始之序號及其授權文件」，然被告公司自108年1月2日起即為Dassault公司在臺灣唯一之合法授權經銷商，銷售系爭軟體；又原告於104年9月22日、同年月25日曾向被告公司購買Dassault公司之SOLIDWORKS Professional軟體，並未發生爭議，業如前述。且證人吳亦霆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其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前，曾查詢公司內關於原告之資料，看到原告於西元2015年買過被告公司相同之產品，但交易內容，並無註記需要提出代理證明，113年6月24日其將安裝手冊提供給原告，並有說明安裝流程，當時原告之員工郭娪綺沒有要求其等提出Dassault公司出具系爭軟體之授權證明等語(本院卷第223、226頁)，而系爭報價單中並未記載被告公司必須提供系爭軟體Dassault公司出具之個別授權證明書(本院卷第23至24頁)，足認原告就系爭軟體之交易過程均未提出此項要求，且系爭軟體之安裝方式係被告公司會提供原告Dassault公司所出具針對原告之產品序號，該產品序號是針對每一個交易對象單獨所有，登載序號後即可下載系爭軟體，業據被告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第126、194頁)，是系爭軟體之安裝序號既係Dassault公司所提供，即已符合原告要求之原始序號，輸入該序號，始得連接至Dassault公司之系統下載系爭軟體，自可獲得Dassault公司之授權認證，況本件被告公司就系爭授權契約應負之義務為提供原告經合法授權之系爭軟體1年使用權，已如前述，被告公司是否須另行提出Dassault公司就系爭軟體出具之授權證明，並非履行系爭授權契約之義務。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顯不足採。

　㈤另被告公司辯稱：113年6月24日業務人員、工程師去幫原告安裝系爭軟體時，發現電腦內存在另一個SOLIDWORKS軟體使用序號，然該序號並非被告公司所銷售之原廠產品使用序號，所以工程師沒有辦法安裝被告公司所銷售之正版序號，所以不是被告公司不履行合約等語(本院卷第195頁)。原告雖不否認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有派業務人員及工程師至公司安裝系爭軟體，然否認欲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內已有其他SOLIDWORKS軟體之使用序號云云(本院卷第195至196頁)。經查：證人即被告公司工程師吳奕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自112年7月10日起迄今於被告公司任職，擔任CAD工程師職務，若有客戶需要安裝軟體，會透過業務人員預約工程師，並帶領工程師到客戶端去做安裝，本件也是由業務人員帶其至原告處進行安裝，拜訪客戶前，其會以公司電腦查詢客戶資訊再去安裝，本件也有在安裝前查詢原告資料，看到原告於西元2015年買過被告公司相同之產品，但交易內容，並無註記需要提出代理證明，安裝當日其與被告公司之業務謝松廷、廖胤傑一同至原告處，由原告之員工郭娪綺接待，其等有向郭娪綺確認要安裝系爭軟體之電腦，並詢問該電腦是否有安裝檔案，若無安裝檔案，其會使用USB將安裝檔案放入該電腦，執行安裝之程式，但當日該電腦出現非被告公司代理授權之軟體序號，其將該序號截圖，做成出訪報告，需要回到公司，才能確認所出現之序號是否為被告公司所代理之序號，才能決定後續是否繼續安裝，其將該情況告知同行之業務人員，請業務人員與原告協調更換電腦或擇日再安裝，並請郭娪綺簽署出訪單，其回公司後，確認該序號並非被告公司所代理之序號，要請原告提出該序號之代理狀況才能決定後續安裝之處理方式，所以當日沒有安裝成功，是因為原告所指定安裝之電腦出現非被告公司代理授權之序號。之後其有再詢問業務人員後續如何處理，業務人員表示待原告回覆，嗣後才知道本件已經被提告，所以就沒有接到要再安裝之通知等語(本院卷第222至227頁)。且互核證人吳奕霆當庭提出當日安裝系爭軟體時之電腦螢幕畫面與被告公司曾經授權原告之序號紀錄，被告公司之電腦螢幕確實出現非被告公司出售之授權序號(本院卷第237至239頁)，而證人吳奕霆提出當日之技術服務出訪紀錄表(本院卷第241頁)確實有記載「序號問題，待客戶處理完電腦內序號狀況，再做安裝」，並有「郭娪綺」之簽名，足認證人吳奕霆前開證述勘信為真實。可知，被告公司於113年6月24日派員至原告處安裝系爭軟體，因原告所指定安裝之電腦內有非被告公司經銷授權Dassault公司之SOLIDWORKS軟體序號，故被告公司無法於該電腦安裝系爭軟體，並表示若原告提出乾淨之電腦後，可再連絡被告公司派員安裝，當日被告公司之工程師亦交付「SOLIDW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SOLIDWORKS Premium培訓教材」、「SOLIDWORKS 工程圖培訓教材」、「被告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附件」、「被告公司開立之SOLIDWORKS 軟體授權證明書」與原告，前開授權證明書記載Dassault公司之授權序號，原告亦可透過登載該序號下載系爭軟體，故被告已依約履行軟體授權服務契約交付義務並無遲延給付情事。　

  ㈥綜上，被告公司並無原告所指稱給付遲延之情事，原告前開主張，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公司並無原告所指稱給付遲延之情事，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因此需負遲延責任，要無足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204,7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詳予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